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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---安徽合汇金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国家专

项建设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或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----

安徽合汇金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合汇金源”）“新材料、新能源及高

端元器件研发产业基地项目”入选国家 2015 年专项建设基金项目，合汇金源已

于 2015 年 11 月收到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排的 23,100 万元款项(具体

详见公司 2015年 11 月 10日相关公告)。本公司、合汇金源与合肥城建投资控股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肥城投”）拟签署《投资合同》及《回购协议》，合肥

城投作为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实施的承载单位，将以上 23,100 万元对合汇金

源进行增资（其中 8,0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），投资期限为 10 年，项目建设期

届满后，合肥城投以减资或本公司回购方式实现投资回收。 

2016年 7月 22 日，公司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

十一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，2016年 7月 27 日，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

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人。会

议以 7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---安徽合汇金源

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。 

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。 

 

二、合作方基本情况 



1、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

公司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琥珀山庄298幢 

法定代表人：吴晓东 

注册资本：247,9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1 年 12月 6日 

经营范围：城市建设项目开发和经营，房地产综合开发，对项目和企业进行

投资，参股和收购，物资贸易（国家限制和许可证的除外），房屋租赁。 

合肥城投是合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经营的国有公司，承担着对授权

经营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资产管理、资本运作及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融

资的职能。本公司与合肥城投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地址：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大道中段 978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晓云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6,436.9565万元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成立日期：1996 年 8月 8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：电工薄膜、金属化膜、电容器、聚丙烯再生粒子、

电力节能装置、电子材料、元器件的生产、研究、开发、销售及科技成果转让；

化工产品、精细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品）、金属材料及制品（不含有色金属和贵

金属）、机械设备、电子产品、家用电器、包装材料、塑料膜（绝缘材料）、建

材生产、销售及加工服务。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、安全防范系统工程的设计、施

工与维护，计算机系统集成及信息技术服务，LED 用封装支架生产、销售，LED

用封装支架材料销售。 

3、安徽合汇金源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云谷路翠微路6号海恒大厦806室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15,9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31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程春平 



经营范围：超级电容器、模组系统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，储能系统、新型电

子元器件及材料的生产、销售，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

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 

合汇金源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3，000万元。2016年 6月，根据业务发展需要，

本公司以实物资产及货币方式将合汇金源注册资本增加至 15，900万元。本公司

持有合汇金源 100%的股权。 

 

三、本次合作的主要内容 

1、投资项目：合汇金源“新材料、新能源及高端元器件研发产业基地项目”。 

2、投资金额及期限：人民币现金23,100 万元，投资期限自项目建设期起始

日之日起10年。 

3、持股比例：合肥城投以现金23,100万元对合汇金源进行增资，增资款项

一次性或分期缴付。本次23,100万元增资款项中15,100万元将增加合汇金源注册

资本，8,0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合汇金源注册资本将由目前

的15,900万元增加至31,000万元，本公司将占合汇金源注册资本的51.29%，合肥

城投将占合汇金源注册资本的48.71%（增资后的出资额及股权比例，最终以地方

有权监督管理部门确认的结果为准）。 

4、投后管理：增资完成后，合肥城投不向合汇金源委派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，股东会是合汇金源最高权力机构。 

5、投资回收： 

项目建设期届满后，合肥城投以减资或本公司回购方式实现投资回收。合肥

城投如以减资方式退出，合汇金源将在2020年减少投资额度10,000万元，2025

年减少投资额度13,100万元。如以回购方式，本公司将对本次 23,100 万元的增

资分两期进行回购，其中 2020 年回购 10,000 万元，2025年回购 13,100 万元。 

6、投资收益： 

投资期限内合肥城投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1.29%（由于营改增税率调整，

利率由原1.272%调整到1.29%），每年通过现金分红、回购溢价等方式实现。合

肥城投每年的投资收益=合肥城投实际投资（即合肥城投本次增资 2.31 亿元＋

合肥城投实际追加投资（如有）-合肥城投已收回的投资本金）×投资收益率。

在每个年度内合肥城投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=该年度的投资收益+以前年度内应



得未得的投资收益。项目建设期为2年，投资收益自建设期起始之日开始计算。 

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合肥城建对合汇金源的增资，为合汇金源未来几年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

充足的资金保障，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，促进新材料、新能源及高端元器件

研发产业基地项目早日建成投产，提升公司超级电容器等高端元器件市场竞争力，

增加经济效益。 

 

五、其他 

董事会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与合作方签署相关协议，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

与本次增资相关的手续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7月 28日 


